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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06/t20150608_1253553.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中国关于中国关于中国关于中国（（（（广东广东广东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财关税财关税财关税[2015]19[2015]19[2015]19[2015]19 号号号号    

 

广东省财政厅，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州海关、深圳海关、拱北海关，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的相关政策，现就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试点的进口税收政策原则上可在自贸试验区进行试

点。 

 

  二、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在自贸试验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行试点，即对设在自贸试

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企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销往内地的货物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

值税、消费税，根据企业申请，试行对该内销货物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

税的政策。 

 

  三、在严格执行货物进出口税收政策前提下，允许在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

保税展示交易平台。 

 

  四、自贸试验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范围和税收政策适用范围维持不变。深圳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珠海横琴税收优惠政策不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内其他区域。 

 

  本通知自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5 月 20 日 


